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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受理
编号

132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反映罗定市罗平
镇新光村黄屋生产队
与烂浦壳之间小溪边
的农田有一处养猪场，
占农田约15亩，约500
头猪，养殖产生的臭味
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
影响，已持续3年多。

行政区域

罗定市

污染类型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案件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经查，案件反映的罗定市罗平镇新光村黄屋生产队与烂浦壳之间小溪边农田的养猪场指罗平镇新村

村委黑石墩自然村的养猪场。该养猪场有1栋猪舍、1座发酵床、1个四级集粪池，猪舍占地面积约1000平
方米，现存栏量猪只约900头。该猪场涉及土地面积4.28亩，其中：一间废弃的红砖猪舍和发酵场的用地类
型属于永久基本农田，面积2.44亩；另一间正在养殖猪仔的红砖猪舍的用地类型属于一般农用地，面积1.84
亩。该养猪场用地没有办理任何用地手续。该养猪场于2020年3月26日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平台进行
排污登记，登记编号：hb4453005000005626001X；现场检查没有发现养猪场建立禽畜养殖污染物处理台账，
未记载污染物的处理、排放、综合利用等事项，未保存记载事项的原始记录；同时，该养猪场与群众居住的
距离最近约150米；工作人员在养殖场猪舍旁的围墙边检查时闻到有轻微的异味。

是否
属实

基本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是罗平镇人民政府已对该养猪场用地没有
办理任何用地手续的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并发出
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二是 9月 28日，市生态环境局罗定分局委托
有关部门对该养猪场场界外进行无组织恶臭气体
进行监测，接下来将根据该养猪场未设立污染物
处理台账的事实和恶臭监测结果，依法依规作出
处理。

是否
办结

未
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